
　
健
康
保
険
法
︵
大
正
十
一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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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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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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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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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
第
一
項
の
規
定
に
基
づ
き
︑
以
下
の

と
お
り
保
険
医
療
機
関
又
は
保
険
薬
局
の
辞
退
の
申
出
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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さ
れ
た
の
で
︑
保
険
医
療
機
関
及
び
保

険
薬
局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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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並
び
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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険
医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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薬
剤
師
の
登
録
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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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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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三
十
二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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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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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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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
第
一
条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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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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づ
き
︑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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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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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

年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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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

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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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日

宮
城
県
精
神
保
健
福
祉
セ
ン
タ
︱
附
属
診
療
所

大
崎
市
古
川
旭
　
五
︱
七
︱
二
〇

令
和
八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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